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額外保障及保單行政服務
適切額外保障
由即日起至2020年9月30日，現有客戶或於推廣期內成功投保任何一份由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香港人壽」)承保之

任何保險計劃之新客戶，若受保人不幸確診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香港人壽將為客戶提供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及 

額外身故賠償。

新客戶 現有客戶

推廣期
即日起至2020年6月30日

(投保申請書簽署及遞交日期)
(包括首尾兩日)

不適用

客戶資格 成功投保香港人壽之任何保險計劃 持有任何香港人壽之有效保單

額外保障

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
每一留院日港元1,000

(最多30日，以港元30,000為上限)
(保障期至2020年9月30日)

額外身故賠償
港元100,000

(保障期至2020年9月30日)

簡化理賠服務
香港人壽提供優越貼心的服務，簡化理賠手續，讓客戶安心休養。

理賠服務

「摯」快理賠服務  一天審批
集齊所需文件，可獲優先處理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之理賠事宜，

並承諾於一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批^

「理賠快遞」
提供「上門收取理賠文件」服務

豁免等候期限制、索償申請書之醫生報告及提交索償期限

放寬保單行政服務
為協助客戶靈活處理保單事宜，香港人壽推出保單行政服務放寬措施。

保單行政服務

延長保單冷靜期至60曆日

延長保費寬限期至90曆日
所有保費到期日為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保單，經成功審批後，到期保費之寬限期將由

31曆日延長至90曆日（由保費到期日起計算），以確保在此期限內保單仍然有效

豁免保單復效逾期保費6個月利息
若保費到期日為2020年1月1日至6月30日的保單，因超過寬限期未繳交保費而失效，

保單權益人在申請保單復效時，可獲豁免相關逾期保費的6個月利息

詳情請見「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額外保障及保單行政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指世界衛生組織不時就「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一詞給予的涵義。「2019
冠狀病毒病(COVID-19)」之診斷須以相關檢查報告確認。單憑臨床診斷或疑似/高度懷疑個案並不符合本準則。任何
於2020年1月29日前或保險計劃生效日前（以日期較後者為準）已確診「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或其徵狀
及病徵已出現則不獲任何賠償。

^ 只限於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之賠償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額外保障及保單行政服務之條款及細則：

1. 新客戶之推廣期為2020年1月29日至6月30日(包括首尾兩日)(「推廣期」)。

2. 為符合獲享本推廣之資格，新客戶必須於推廣期內簽署及遞交任何由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香港人壽」)承保

之保險計劃之投保申請書；現有客戶為於2020年6月30日或之前持有任何香港人壽有效保單(新客戶除外)(統稱為 

「合資格客戶」)。

3. 由2020年1月29日至9月30日，合資格客戶持有之香港人壽有效保單的受保人(「受保人」)若被註冊醫生確診患上 

「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並進住香港公立醫院，可在原有保障外獲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免費額外住院現金 

保障不包括進住非公立醫院或香港以外之醫院。

4. 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以每名受保人每一留院日港元1,000元計算，最多30日，以港元30,000元為上限。

5. 由2020年1月29日至9月30日，受保人若因「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而不幸身故，可在原有保障外獲 

港元100,000的額外身故賠償。

6. 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及額外身故賠償以每名受保人計算，如受保人為多於一份保單的受保人，只可獲免費額外 

住院現金保障及額外身故賠償各一次。

7. 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及額外身故賠償只適用於留院或身故時仍然生效之保單。

8. 免費額外住院現金保障及額外身故賠償之理賠要求及所需文件，請參閱有關批註。

9. 若受保人確診患上「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 」，相關之理賠可獲豁免等候期限制、索償申請書之醫生報告(惟受保人仍須 

提交出院報告等索償文件作為確診証明)及提交索償期限，並提供「上門收取理賠文件」服務。集齊所需文件， 

可獲優先處理有關「2019冠狀病毒病(COVID-19)」之理賠事宜，並於一個工作天內完成審批(只限於免費額外住院

現金保障之賠償)。

10. 延長保單冷靜期適用於在2020年1月29日至6月30日繕發之新保單。

11. 如欲申請延長保費寬限期，保單權益人須於保費到期日後60曆日內填妥相關表格作書面申請，香港人壽將會按照 

個別情況作出審批。如在保費寬限期期間發生索償情況，本公司仍會按照保單條款作出賠償，惟保單權益人須在 

保費寬限期結束前清繳保費，否則相關保費將會從賠償金額中扣除。非年繳保費保單，以最早保費到期日起計算 

延長保費寬限期至90曆日。

12. 受保人申請保單復效時，須提供認可之健康證明，以確定其受保資格。可獲豁免之逾期保費的6個月利息由有關 

保費到期日起計。

13. 香港人壽保留隨時更改或終止本推廣，以及修改任何有關本推廣之條款及細則而毋須對客戶作出預先通知或為此 

提供原因之權利。

14. 有關保險計劃之詳情、內容、條款及細則，客戶須參閱香港人壽的網站(www.hklife.com.hk)、保險計劃的相關保單

內容、保險計劃建議書、產品小冊子及其他相關文件。本推廣宣傳單張只敘述本推廣詳情，並未提及有關保險計劃

之任何保障範圍、不保障範圍、風險披露、內容或條款及細則。客戶於投保保險計劃前，必須閱讀、完全明白並 

接受其保單及建議書之任何保障範圍、不保障範圍、風險披露、內容、條款及細則。

15. 本推廣及其相關條款及細則只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境內及受香港法律所規管。

16. 如本推廣宣傳單張之英文及中文版本在內容上有任何歧異或抵觸，均以英文版本為準。

17. 如有任何爭議，香港人壽保留最終決定權。

如欲查詢有關計劃詳情及有關批註，請致電香港人壽客戶服務熱線2290 2882。

本宣傳品僅供參考，並只在香港派發，不能詮釋為在香港境外提供或出售或游說購買香港人壽的任何產品的要約、招攬

及建議。

香港人壽保險有限公司刊發


